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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

集中宣传月活动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，各普通高校，厅委直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

作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提升广大师生识骗防骗的意识和能力，深

入推进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，按照全省统一

部署，自即日起至 5月 31日，在全省教育系统组织开展打击治理

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中宣传月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地、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

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

落实主体责任，立足校园阵地，并统筹利用教育系统各类宣传教

育资源，立即部署开展一次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师生专

题教育和社会宣传教育工作，持续掀起强大宣传声势，深刻揭批

诈骗手法、犯罪伎俩及其严重危害后果，教育师生不得参与、帮

助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，不得出租、买卖、出借手机卡、

银行卡、网络社交账号、网络银行账号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能

力，维护广大师生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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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地、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开展五项集中宣传教育活动。

即，印制发放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》（国家反诈中心编制，

电子版见附件），并对老人、学生等易受骗学生开展重点宣传；发

送《关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致全省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的一封信》

（见附件），供师生和学生家长阅读学习；每天在学校微信公众号

和家长微信群内推送一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预警信息；利用校

园宣传栏、校园网络、校内广播等宣传工具，通过张贴宣传海报，

播放宣传短视频等方式加强宣传教育；高校和职业院校开一堂防

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教育课或开展一次“防范电信网络诈骗”主题

班会。

三、各地、各高校要主动对接当地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

法犯罪工作联席办，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加强宣传教育，并积

极参与、主动配合各地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。要督促指导

各级各类学校建立健全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机制，

修订完善相关教师和学生管理规定，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教育，

完善安全信息员制度，加强常态化排查治理，严密防范师生参与、

帮助电信网络诈骗活动，切实减少案件发生和师生财产损失，并

积极向当地有关部门举报犯罪线索，助力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

违法犯罪工作。

附件：关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致全省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的

一封信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1年 5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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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

致全省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的一封信

尊敬的老师、家长，亲爱的同学们：

你们好!当前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猖獗、案件高发，并存

在向低龄化学生及家长蔓延的趋势。为了您和家人的财产安全，

请认真阅读此信，以增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能力。同时，

希望您将此信的内容转告您的家人、亲友和同事、邻居，以此形

成坚实的社会防范基石，切实杜绝受害，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

犯罪发生。

当前，我省涉及广大师生及家长的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为：

1. 网络刷单诈骗。凡是打着“网络兼职”旗号，以返佣金为诱

饵，要求你以刷单形式做任务的，就是诈骗。

2. 网络贷款诈骗。凡是打着“零门槛”“无抵押”“当天放款”等

旗号，以预付手续费、预交保证金、增加银行流水记录等为由，

要求先转账汇款或者索要银行卡密码、手机验证码的，就是诈骗。

3. 冒充公检法诈骗。凡是自称公检法机关或通管局、医保局，

以涉嫌严重违法犯罪并需要保密等为由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密码、

验证码进行“资金清算”或者让你直接把钱打到所谓的“安全帐户”

的，就是诈骗。

4. 冒充老师向家长索要“培训费”诈骗。凡是自称老师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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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Q或微信以培训、名额竞争为名让家长转账缴费的，就是诈骗。

5. 红包返利诈骗。凡是声称发红包就返利的，就是诈骗。

在此提醒广大师生和家长朋友：

1. 坚持不轻信、不透露、不点击、不转账的原则，平时多关

注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的防诈反诈知识，多接触、掌握一些防骗信

息和技巧。

2. 不得参与，帮助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，不得出租、

买卖、出借手机卡、银行卡、网络社交账号、网络银行账号。

3. 加强保密意识，不轻易透露自己及家人身份、银行卡信息，

更不要向对方汇款、转账。

4. 遇事不要着急，可以直接拨打 110咨询或求助，未经核实

前，切勿将资金转入陌生账户。

请家长与学生共同学习以上内容，共同携手，防范电信网络

诈骗，实现宣传一个学生平安一个家庭的目标。

最后，祝同学们身体健康、学习进步!祝各位老师、家长幸福

平安、事业兴旺!


